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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兼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江苏省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毕业于辽宁财经大学基建财务专业，

大学学历。 高级经济师。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徐祖坚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徐祖坚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黄明园女士，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华能国际董事，福建投资企业集团公司副总裁，厦门

福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国际银行董事，澳门国际银行董事，广发华福证券有限公司董事，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福建省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经贸委医药行业管理办公室主

任，福建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长。 毕业于英国德蒙特福特大学商学院工商

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黄明园女士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黄明园女士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邵世伟先生，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华能国际独立董事、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上海麦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乐山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能源部农电司副司长，电力部法规司司长，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厅代

主任，华东宜兴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东电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长。 天津大学发电厂、电力网、电力系统专业毕业。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邵世伟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邵世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吴联生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华能国际独立董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博士毕业后，曾在厦门大学从事为期

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同

时兼任会计系副主任、主任。 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吴联生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吴联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李振生先生，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河北省

保定市供电局局长、河北省电力工业局总经济师、副局长，山西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国家电力公司农电

工作部主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济师、顾问。 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李振生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李振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戚聿东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二级教授，财务学方向博士生导

师、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兼监事会审计委

员会主任，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曾任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稠州商业银行独立董

事。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戚聿东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戚聿东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张守文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法

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

法学会副会长、九阳股份独立董事。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张守文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张守文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附件三：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现提名邵世伟、吴联生、李振生、戚聿

东、张守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

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

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邵世伟、吴联生、戚聿东、张守文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

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李振生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李振

生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李振

生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吴联生、戚聿东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

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９日

附件四：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邵世伟、吴联生、李振生、戚聿东、张守文，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邵世伟、吴联生、戚聿东、张守文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

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李振生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李振生尚未根

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李振生已承诺在本

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

人在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吴联生、戚聿东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邵世伟、吴联生、李振生、戚聿东、张守文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９日

附件五：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拟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议案》，即提名曹培玺、黄龙、李世棋、黄坚、刘国跃、范夏夏、单群英、刘树元、徐祖坚、黄明园（女）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邵世伟、吴联生、李振生、戚聿东、张守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经审阅前述董事候选人的履历和声明等相关文件后认

为：

１．

提名曹培玺、黄龙、李世棋、黄坚、刘国跃、范夏夏、单群英、刘树元、徐祖坚、黄明园（女）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邵世伟、吴联生、李振生、戚聿东、张守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相关程序符合适用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曹培玺、黄龙、李世棋、黄坚、刘国跃、范夏夏、单群英、刘树元、徐祖坚、黄明园（女）符合适用法律

和公司章程中关于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

／

或条件的有关规定。

３．

邵世伟、吴联生、李振生、戚聿东、张守文具备《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所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４．

同意提名曹培玺、黄龙、李世棋、黄坚、刘国跃、范夏夏、单群英、刘树元、徐祖坚、黄明园（女）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邵世伟、吴联生、李振生、戚聿东、张守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刘纪鹏 于宁 邵世伟 郑健超 吴联生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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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监事会，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公司本部召开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或“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四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６

人，亲自出席的监事

６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郭珺明主席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

四、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五、《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七、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括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未发现参与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八、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同意提名郭珺明、郝庭纬、张梦娇（女）、顾建国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职工选举，王兆斌、戴新民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公司监事会对于莹女士、吴利华女士在任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对她们多年来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向她们表示衷心感谢。

上述决议中第六项、第八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决议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

附件：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郭珺明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华能国际监事会主席，华能集团总会计师，华能资本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建设分公司（电网建设部）财务部副主任兼财会处处长，

华能集团财务部副经理，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华能集团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经理。 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商业财务会计专业，大学学历。 高级会计

师。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郭珺明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郭珺明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郝庭纬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大连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曾任大连

大学基础部、教务处科员、副科长，大连市计委、发改委副处长、处长。 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专

业，研究生学历。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郝庭纬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郝庭纬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张梦娇女士，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华能开发财务部经理，萍乡安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监

事，华能段寨煤电有限公司监事，华能巢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华能

陕西发电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江西财经大学助教，华能集团审计室二处副处长、处长，财务部稽核处处

长，华能国际财务部副经理。 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会计专业，经济学硕士。 高级会计师。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张梦娇女士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张梦娇女士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顾建国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华能国际监事，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

南通市计划委员会副处长、处长，南通瑞慈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瑞慈医院行政院长，瑞慈（马鞍山）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通众和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南通市投资管理中心主任，南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 经济师。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顾建国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顾建国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王兆斌先生，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华能国际监事，经理部经理。 曾任解放军

５２８８６

部队

中队教导员，能源部直属机关党委组织部副处长，电力部机关事务局办公室主任，华能国际人事部政工

处处长、离退休工作处处长，华能北京热电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华能国际企业文化部副

经理、经理，华能国际经理部经理，华能国际企业文化部经理。 毕业于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大学

学历。 政工师。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王兆斌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王兆斌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戴新民先生，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华能国际监事、监察审计部经理，中国华能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 曾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产权司副司长，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部副经

理，华能综合产业公司总会计师，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资产运营部副主任。 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

学专业，大学学历。 高级经济师。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戴新民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戴新民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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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预计会期半天。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二）。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４

号华能大厦公司本部。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预计会期半天。

３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４

号华能大厦公司本部。

４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此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此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此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此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５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师议案》，此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８

、审议《关于一般性授权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９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此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本议案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１１

、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此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三、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下午公司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及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境外股东另行通知）。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

权委托书详见附表。

３

、公司董事、公司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登记办法

１

、登记要求：凡是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还需持授权委托书

及受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代表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异地的股东可通过邮寄信函或传

真办理登记事宜。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４

号华能大厦。

４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４

号华能大厦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融资部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５

、联系人：于刚 谢美欣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２６５９０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３２１

６

、其他事项：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

附件：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４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５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师议案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６

、《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７

、《

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８

、《

关于一般性授权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９

、《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

、《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

１０．１

选举曹培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２

选举黄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３

选举李世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４

选举黄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５

选举刘国跃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６

选举范夏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７

选举单群英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８

选举刘树元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９

选举徐祖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１０

选举黄明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１１

选举邵世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１２

选举吴联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１３

选举李振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１４

选举戚聿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１５

选举张守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１

、《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

１１．１

选举郭珺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１．２

选举郝庭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１．３

选举张梦娇女士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１．４

选举顾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单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委托人持股数额：

（本表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上接B242版）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１０２，８９４．５６ ６，９５９，０５２．９７ ８，２４８，１４７．８８ ８３，４９６，５０８．２１ ６，１３９，１７５．８２ ４９５，９４５，７７９．４４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２６．８７ １０，９４９，９８０．１４ ４７，０９１，１１５．７６ ３，６６５，３５４．６１ １３６，７２７，４７７．３８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５，６３９，２３８．６８ －５，９８１，６６２．２４ １，１４８，０４１．２０ ６７，１１３．６０ ８７２，７３１．２４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１０２，８９４．５６ ６，９５９，０５２．９７ ８，２４８，１４７．８８ ８３，４９６，５０８．２１ ６，１３９，１７５．８２ ４９５，９４５，７７９．４４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２６．８７ ５，６３９，２３８．６８ ４，９６８，３１７．９０ ４８，２３９，１５６．９６ ３，７３２，４６８．２１ １３７，６００，２０８．６２

三

、

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２，８７９，４５０．７８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 １８，８５１，９１２．０２ ２４，２０８，０９３．００ ４３，１９４，４２８．６５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１，３１９，８１４．２９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 ３５，２５７，３５１．２５ ２，４０６，７０７．６１ ３５８，３４５，５７０．８２

（

一

）

净利润

３１，８６５，７８６．４３ －１７３，１３４．９３ ３１，６９２，６５１．５０ ３８，５３７，１８１．２３ ２，２０５，３３６．１２ ４０，７４２，５１７．３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１，８６５，７８６．４３ －１７３，１３４．９３ ３１，６９２，６５１．５０ ３８，５３７，１８１．２３ ２，２０５，３３６．１２ ４０，７４２，５１７．３５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２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３１６，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３１６，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 －１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２，８７９，４５０．７８ －１１８，７７２．０７ －２，９９８，２２２．８５ １，３１９，８１４．２９ ２０１，３７１．４９ １，５２１，１８５．７８

１．

本期提取

５，７６４，５２９．７９ －１１８，７７２．０７ ５，６４５，７５７．７２ ４，５２８，６３５．３５ ２０１，３７１．４９ ４，７３０，００６．８４

２．

本期使用

８，６４３，９８０．５７ ８，６４３，９８０．５７ ３，２０８，８２１．０６ ３，２０８，８２１．０６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１０２，８９４．５６ ４，０７９，６０２．１９ １１，２６２，０２２．２９ １０２，３４８，４２０．２３ ３０，３４７，２６８．８２ ５３９，１４０，２０８．０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１０２，８９４．５６ ６，９５９，０５２．９７ ８，２４８，１４７．８８ ８３，４９６，５０８．２１ ６，１３９，１７５．８２ ４９５，９４５，７７９．４４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１９３，５１２．８７ ４，７２３，０２７．４６ ８，０３９，３７３．０６ ７２，３５４，３５７．５９ ４７７，３１０，２７０．９８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１，６４５．１８ ９，１３０，４７８．９１ ４１，８８９，１８７．３４ １２７，１３１，３１１．４３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４，０２８，５１２．２８ －４，３７０，９３５．８３ ９４６，７００．３９ ６０４，２７６．８４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１９３，５１２．８７ ４，７２３，０２７．４６ ８，０３９，３７３．０６ ７２，３５４，３５７．５９ ４７７，３１０，２７０．９８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１，６４５．１８ ４，０２８，５１２．２８ ４，７５９，５４３．０８ ４２，８３５，８８７．７３ １２７，７３５，５８８．２７

三

、

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号

填列

）

－４３，６９３．６３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 １７，１２４，８６９．６９ ２０，０９５，０５０．４７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６９４，５１５．１８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 ２９，５１８，４６９．８６ ３４９，５７４，６８２．７１

（

一

）

净利润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０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０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４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４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０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０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４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４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３１６，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３１６，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 －１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 －３，０１３，８７４．４１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 －３，２７９，８２９．９８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４３，６９３．６３ －４３，６９３．６３ ６９４，５１５．１８ ６９４，５１５．１８

１．

本期提取

３，３９５，９７７．０４ ３，３９５，９７７．０４ ２，９７８，８４０．９８ ２，９７８，８４０．９８

２．

本期使用

３，４３９，６７０．６７ ３，４３９，６７０．６７ ２，２８４，３２５．８０ ２，２８４，３２５．８０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１９３，５１２．８７ ４，６７９，３３３．８３ １１，０５３，２４７．４７ ８９，４７９，２２７．２８ ４９７，４０５，３２１．４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１９３，５１２．８７ ４，７２３，０２７．４６ ８，０３９，３７３．０６ ７２，３５４，３５７．５９ ４７７，３１０，２７０．９８

附件：

黄秋英女士简历

黄秋英：女，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专科学历，会计师职称。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在广东省五交化有限

公司工作，任会计。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在广东省五华县纺织品有限公司工作，任会计、财务经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在珠海市珠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经理。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在

珠海经济特区美光塑胶油墨有限公司工作，任会计主管。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至

７

月在珠海市长城实业有限公司工

作，任财务部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在本公司工作，任财务部经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已不担任

公司财务部经理职务。 黄秋英女士持有公司

１．６２７５％

的股权，与

５％

以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９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００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Ａ

股）

２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３．７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４

，

２５０．００

万元，扣除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

，

６４１．８１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１

，

６０８．１９

万元。按照公司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为

１２

，

８６２．２０

万元，实际超募资金为

１８

，

７４５．９９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业经广东大华

德律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确认，并出具“华德验字［

２００９

］

１２５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拟建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４

亿

元用于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工业功能区投资建设年产

３

万吨油墨涂料项目。 公司同时发布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拟建项目的公告》（乐通股份

２０１０－０１４

号）， 该项目建设周期为五年，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采用一次规划、分期建设、分期验收的方式进行项目建设。 超募资金中的

１．４

亿

元用于该项目的一期工程建设。 根据项目建设进度规划，预计未来六个月内，用于该项目的闲置超募资

金不少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经审慎研究、规划，在保证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将用于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工业

功能区投资建设年产

３

万吨油墨涂料项目一期工程建设的部分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具体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将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款项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一、资金使用情况简介

本次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前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规定的风险投资事项。 同时，公司承诺上述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也不进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规

定的风险投资。

上述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使用。 导致公司流动

资金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公司主营产品的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加之公司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因此流动

资金占用增加。 公司使用

３

，

０００

万元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按半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５．６％

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８４

万元。

闲置超募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公司将该部分用于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及时

还至超募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二、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审慎核查，认为：公司将部分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能够有效地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具体期

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若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公司应随时利用自有流动

资金及银行贷款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实施进度。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上述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使用，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的情况，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闲置超募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公司将该部分用于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及时

还至超募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作为对乐通股份进行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认为：乐通股份本次

拟以部份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并提高

超募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以部份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块保荐工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的有关规定。 光大证券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００

万

元。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９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０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００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

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１３．７０

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３４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２６

，

４１８

，

１３２．３１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３１６

，

０８１

，

８６７．６９

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验

证确认，并出具“华德验字［

２００９

］

１２５

号”验资报告。

根据招股说明书承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通过本公司对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乐通新材料）增资，由乐通新材料实施。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根据招股说明书承诺完成

对乐通新材料的增资

１２８

，

６２２

，

０００．００

元，超额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１８７

，

６１１

，

６６６．９５

元（含利息）。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１３２

，

４７４

，

１５４．８３

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２

，

０４４

，

３０７．３６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已全部置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０

元；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１３２

，

４７４

，

１５４．８３

元；本年度利息净收入

１

，

８３１

，

４２５．０５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

民币

１８５

，

４３９

，

１７０．２２

元（含利息）。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

度》经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

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银行签订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单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专户银行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 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开设募集

资金专户的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本公司 交通银行珠海香洲支行

４４４００００９２０１８１７

００３１１２９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２９１

，

７６７．７８

活期

本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

９０１０１１１００９３２３ ３０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６

，

５３２．４７

活期

本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

９０１０１３１００９０７９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本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

９０１０１３１００９０５５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本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

９０１０１３１００９０４８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本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

９０１０１３１００９０３１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本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

９０１０１３１０１０３２７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小 计

３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

，

９８８

，

３００．２５

乐通新材料 中国光大银行珠海支行

３８６２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２８２２ ２５

，

１９５

，

３００．００ －－－

活期

乐通新材料 中国光大银行珠海支行

３８６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０６３２５９ －－－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乐通新材料 中国光大银行珠海支行

３８６２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４７８９ －－－ ４９１

，

６０４．４６

活期

乐通新材料

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

新信用社营业部

０００００４９５６３９５３０１２ １０３

，

１２６

，

７００．００ ３

，

６５９

，

５７１．９６

活期

乐通新材料

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

新信用社营业部

０００００４９２４４２５５０１２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活期

乐通新材料

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

新信用社营业部

５４４７４８５６０１４ －－－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小 计

１２８

，

６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４

，

４５０

，

８６９．９７

合 计

－－－ １８５

，

４３９

，

１７０．２２

三、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１６，０８１，８６７．６９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１３２，４７４，１５４．８３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１３２，４７４，１５４．８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

含

部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１）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年产

１．５

万吨油墨技

术改造项目

否

１０３，４２６，７００．００ １０３，４２６，７００．００ ５５，０１４，２５４．８３ ５５，０１４，２５４．８３ ５３．１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 －－－

否

２、

技术中心扩建项目 否

２５，１９５，３００．００ ２５，１９５，３００．００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１２８，６２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６２２，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１４，２５４．８３ ５５，０１４，２５４．８３ ４２．７７％ －－－ －－－ －－－

否

超募资金投向

１、

湖州新建年产

３

万吨

油墨涂料项目

否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

否

２、

归还银行贷款 否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否

３、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３３，４５９，９００．００ ３３，４５９，９００．００ ３３，４５９，９００．００ ３３，４５９，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１８７，４５９，９００．００ １８７，４５９，９００．００ ７７，４５９，９００．００ ７７，４５９，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合计

３１６，０８１，９００．００ ３１６，０８１，９００．００ １３２，４７４，１５４．８３ １３２，４７４，１５４．８３ ４１．９１％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根据招股说明书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应向技术中心扩建项目投资

１，８３５．５３

万元

（

占投资总额的

７２．８５％），

实际投资为零元

，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为技

术中心扩建项目的报建手续正在进行中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已公告

），

超募资金

１８７，６１１，６６６．９５

元投向

：１、

湖州新建年产

３

万吨油墨涂料项目

１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经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向该项目投入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２、

归还银行贷款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全部归还

；３、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３３，４５９，９００．００

元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补充完毕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经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审核

，

并出具了华德专审字

［２００９］５１９

号

《

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审验了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２，０４４，３０７．３６

元

，

全

部用于年产

１．５

万吨油墨技术改造项目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已公告

），

本年度本公司运用募集资金中的

２，０４４，

３０７．３６

元置换上述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此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此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以活期

、

定期方式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此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无此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无此情况。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告分别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无此情况。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二O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９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１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三）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官塘本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７

、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办法：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

公证。

四、其他

（一）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李华、于锦

联系部门：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３３８３３３８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６－３３８３３３９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官塘

邮编：

５１９０８５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其他备查文件

附：授权委托书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附件： � � � � � � � � � � � � � � � �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 ），出席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

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６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７

《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

》

８

《

关于公司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上接B244版）


